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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的垂钓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行为

的监督管理。

本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包括长江武汉段、汉江武汉段以

及国家、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水域。

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门是本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管

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垂钓行为的监督管理。

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垂钓

相关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辖区

内垂钓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垂钓行业协会应当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倡导垂钓

人员合法垂钓、安全垂钓、健康垂钓、文明垂钓。

鼓励垂钓行业协会建立垂钓信息化平台。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从事垂钓活动。

第六条 垂钓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一人多杆、一线多钩、多线多钩垂钓；

（二）使用探鱼设备、无人机（船）等辅助装置工具垂钓；

（三）使用有毒有害饵料、窝料和添加剂垂钓；

（四）使用泥鳅、鱼虾等水生生物活体作为饵料、窝料垂

钓；

（五）使用船、艇、排筏等水上漂浮物垂钓；

（六）在长江、汉江桥梁上垂钓；

（七）其他依法禁止的垂钓行为。

第七条 垂钓人员钓获国家或者省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的，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钓获有明显外伤的国家或者省

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区农业农

村部门，由区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救助工作。

第八条 垂钓人员钓获鳄龟、鳄雀鳝、红耳彩龟等外来入

侵物种的，不得以放回原水体等方式将其擅自释放或者丢弃，

可以交由农业农村部门进行处置。

鼓励钓获外来入侵物种的垂钓人员及时向所在地区农业

农村部门报告。

第九条 垂钓人员应当保护垂钓水域的生态环境，及时处

理垂钓产生的废弃物。

第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生态环境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钓获国家或者省级重

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拒不放回原水体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垂钓管理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管理暂行办法

《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管理暂行办法》（政府

令第323号）（以下简称《办法》）经市人民政府第126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现就有关问题解

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制定《办法》？

（一）保护我市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长江水生物生

态系统的需要。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开展以来，我市长江流域

水生生物资源有了明显的恢复，但是因垂钓导致的国家和省级

重点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通过立法对垂钓

活动加以规范，可以更好保护长江江豚等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

水生生物，修复长江水生物生态系统。（二）规范垂钓行为、惩治

违法垂钓，促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需要。据不完全统计，长江

流域的垂钓人员有3000多万，武汉市的垂钓人员也有近100

万。通过立法对垂钓行为加以规范，既可以严厉打击违法垂钓

行为，也可以规范合法垂钓行为，持续促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满足市民垂钓需求，营造更加健康、有序的垂钓环境。

二、《办法》具体适用于哪些水域？

《办法》的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为我市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可以归纳为“两江四区”，即长江武汉段、汉江武汉段和

武湖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鲁湖鳜鲌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梁子湖武昌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三个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牛山湖团头鲂细鳞

鲴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我市其他长江支流和湖泊不

适用本办法。

三、《办法》关于禁钓的区域和禁

钓行为是如何规定的？

一是关于禁钓的区域。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饮

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从事垂钓活动。其他区域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执行。二是关于禁钓行为。《办法》既有根据上

位法规定明确的禁止行为，如：禁止一人多杆、一线多钩、多

线多钩垂钓，禁止使用有毒有害饵料、窝料和添加剂，禁止

使用泥鳅、鱼虾等水生生物活体作为饵料、窝料等；也有根

据我市实际，参考其他城市做法，设定的禁止行为，如禁止

在长江、汉江桥梁上垂钓。

四、《办法》关于法律责任是如何

规定的？

《办法》规定了垂钓人员违法垂钓的法律责任。如：违

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垂钓的，由

生态环境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予以处

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钓获国家或者省级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拒不放回原水体的，由农业农村部门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予以处罚等；同时

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垂钓管理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法律责任。

《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管理暂行办法》政策解读

武汉市人民政府令
第 323 号

《武汉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垂钓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24年11月30日市人民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市长

2024年12月17日

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陈世斌、陈罗斌、陈汉斌、陈世清（故）、李帮凤（故）

及江汉区本恕里1号房屋其他所有权人
胡学文、胡学明、胡学敏、胡学纯、胡学炳、胡学慧

裴生林、裴生财（故）及武汉市江汉区统一街277号
房屋其他所有权人

被征收房屋坐落

江汉区本恕里1号

江汉区长堤街1110号

武汉市江汉区统一街277号

征收补偿决定编号

江政征补字〔2023〕63号

江政征补字〔2023〕60号

江政征补字〔2023〕69号

被征收人
武汉市琴琴
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韩安琴

被征收房屋坐落

江汉区中山大道700-704号
（老号696-698）1-2层

江汉区人民巷51号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编号

江政征补字〔2025〕2号

江政征补字〔2025〕3号

根据江岸区人民政府申请，拟对其辖区内A050104管理单元
（新兴街二、三期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进行规划修改。现根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

《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将主城区
A050104管理单元（新兴街二、三期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
改内容进行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将约0.71公顷医院用地修改为二类居住用地。修改后，二类
居住用地增加约0.71公顷，医院用地减少约0.71公顷，其他控制要
求不变。（详见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zrzyhgh.wu-
han.gov.cn）。

公示时间：2025年1月23日—2025年2月21日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审批有任何意见或

建议的，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
设局江岸分局反映。

1.网上留言：gtghj.wuhan.gov.cn/gsly699255.html;
2.电子邮箱：whsjaghfj@126.com（请注明“规划公示+项目名

称”字样）；
3.信件寄往“武汉市江岸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武汉市江

岸区四唯街麟趾新村 55 号）”（请注明“规划公示”字样），邮编：
430010。

武汉市江岸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月23日

武汉市主城区A050104管理单元

（新兴街二、三期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改公示

公 告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清芬

片旧城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江汉房征决字〔2017〕
第4号），对江汉区清芬片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因下列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
与房屋征收部门就补偿事宜达不成协议，经房屋征收部门
报请，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依
法送达。在法定期限内，下列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所有
权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经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审
查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被确认合法。武汉市江汉区人民
政府拟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征收补偿决定。现依法
对被征收人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进行搬迁催告。自公
告之日起，下列被征收人立即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规定
的搬迁腾空事项。对上述催告，下列被征收人有权自公告
之日起3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
为放弃权利。

特此通知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

2025年1月23日
项目部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街清芬二路（清芬片

征收指挥部）
联系电话：027-85661933

公 告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江汉房

征决字〔2017〕第4号房屋征收决定，对清芬片旧城改建项目

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因下列被征收人在

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就补偿事宜达不成协议，经房屋

征收部门报请，江汉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1月17日作出《房

屋征收补偿决定》，现依法将下列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下列被征收人（详见附表）请

在公告期限内，持房屋所有权证、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到

清芬片旧城改建项目部领取《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被征收人

对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

2025年1月23日

项目部地址：湖北省江汉区民权街清芬二路（清芬片征收指

挥部）

联系电话：027-85661933

关于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
CF01规划单元扩大片、CF03-05规划单元局部

及CF09规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编方案公示的公告
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已于2025年1月23日至2

月21日对蔡甸区蔡甸经济开发区CF01规划单元扩大片、CF03-05
规划单元局部及CF09规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修编方案进行
公示，具体公示内容可通过以下途径查询：

一、蔡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示栏（蔡甸区九康大道79号）；
二、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caidian.gov.cn/

qgdwxxgk/qjbm/zrzyhghj_21919/zdly/zrzy/ghgs/202501/t20250122_
2523719.shtml

规划调整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请于公示期内按公
示内容中的联系方式，将有关意见反映至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
城乡建设局规划科。

特此公告。
武汉市蔡甸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月23日

通知
余小弟（居民身份号码42010219XXXX013735）：

我公司已将武汉市汉阳区青石小区2栋房产2025年度房租
合计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壹佰元整（人民币133100元）提存到武
汉市中星公证处，请你本人自即日起持本人身份证、租赁物的房
产证、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及本通知书的原件到武汉市
中星公证处领取房租，特此再次通知。

湖北众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同丰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颜
2025年1月23日

遗失声明：湖北亚太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2-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17760992XU，声明作废。

为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助力武汉市城市精细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根据

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将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基

础信息平台”的有关要求，我局联合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开展了本

次部分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相关历史文化保护线优化完善工作，现根据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武汉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

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对58处第一至第四批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优化完善成果（控规修改方案）进行公示，具体内容如下：

拟将优化成果纳入武汉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一张图”，对位于控规已覆盖

区域的汉口《民国日报》社旧址、向警予故居等 30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保

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优化，涉及对A030102、A030105等29个规划管理单

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的局部修改。同时对控规未覆盖区域的三多桥、神墩

遗址等 28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本体、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均已优化调

整，需一并纳入武汉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一张图”管理，后续纳入片区详细规

划编制方案（详见市文旅局官方网站http://wlj.wuhan.gov.cn）。

公示时间：2025年1月23日—2025年2月22日。

公示反映方式：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有相关意见或建议的，可在公示期

间通过以下方式向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反映。

1.网上留言：（市文旅局官方网站）

2.网上邮件：2758367235@qq.com

（请注明“第一至第四批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优化

完善成果公示”字样）

3.信件寄往：“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文保处 沿江大道129号”（请注明“第一至

第四批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优化完善成果公示”字样），

邮编：430000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5年1月22日

第一至第四批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优化完善成果（控规修改方案）公示说明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

志愿精神

设计/刘岩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